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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111學年度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簡章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屏東縣立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作業要點。 

二、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組成屏東縣 111學年度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辦理有關校長遴選作業事宜。 

三、 出缺學校：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原住民重

點學校)。 

四、 報名資格： 

(一) 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6條或第 10條之 1所定資格，且無第 31條

及第 33條規定情事者。 

(二)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4條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現職國民中小學

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

者，不得報名參加校長遴選。 

五、 報名表件： 

(一) 請將下列各項文件資料依序備妥，裝訂成冊併同電子檔提供(以光碟

片方式提供 1份，倘遇電子檔與紙本資料不符，以紙本為主)，並採

雙面列印，相關證明文件提供正本以備查驗。 

1. 申請表 13份，並貼妥最近 6個月 1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A4格式，

含學校經營概述，格式如附件 1) 

2. 資績積分表 1份。(A3格式，格式如附件 2) 

3. 具結書。(格式如附件 3) 

4. 報名委託書 1份（格式如附件 4；無則免附）。 

5. 資格及資績證明文件（含國民身分證、教師證、學經歷、最近 5年考

績、獎懲證明文件影本各 1份，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蓋申請人私

章，請以 A4格式裝訂，無則免附）。 

(二) 申請者所繳交之各項證明文件影本，如有偽造、變造或不實等情事，

除自負法律責任外，本府取消其報名資格，若遴聘為新任校長者則註

銷其聘書。 

六、 報名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1年 7月 4日、5日（星期一、二）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二) 地點：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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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方式：應親自報名，如委託他人報名者須附委託書。 

七、 遴選審議程序： 

(一) 第一階段(資績、筆試、口試)： 

1. 依資績占 30%、筆試占 30%（具原住民族身分者，加筆試成績百分之

十）、口試占 40％，合併計算為總成績。總成績相同者，如為原住民

重點學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優先；其餘再依口試、資績、筆試

之順序，比較其成績，作為參加面談之依據。 

2. 時間：筆試為 111年 7月 9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起至 12時止、口試

為下午 2時起。 

3. 地點：本縣忠孝國民小學(屏東市建豐路 204號)。 

4. 筆試及口試以教育理念及學校經營實務為範圍，筆試作答限用藍、黑

色原子筆或簽字筆。 

(二) 第二階段(校長候選人座談會)： 

1. 按其遴選總成績及所選填志願順序，審查參加第二階段面談名單，其

進入各校面談人數由遴選委員會決定，每校擇優至多 4人。另現職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得逕行報名一所學校併同參加面談。 

2. 符合參加面談人員名單於 111年 7月 12日下午 10時前公告於本府教

育處網站，請自行上網查看，不另行通知。 

3. 校長候選人座談會方式、時間及地點： 

（1） 方式：由出缺學校邀請校長候選人至學校參加座談會，以進一步瞭

解其治校理念，座談會程序由出缺學校校務會議決定。 

（2） 時間及地點：111年 7月 13日(星期二)至 7月 14日（星期四）於

出缺學校辦理。 

  (三)第三階段(校長候選人遴選會面談) 

1. 時間：111年 7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9時起，實際面談時間另於教育

處網站公告。 

2. 地點：屏東縣政府南棟 302會議室。 

3. 參加遴選者應先行針對辦學理念及出缺學校重大校務議題解決對策等

口頭報告後，由遴委會進行深度詢答。 

八、 參加面談人員應於111年7月15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提出所參加遴選

學校之辦學理念及未來校務發展計畫（內含個人履歷，並以10頁為限、

A4格式，另加封面，不附著作）1式13份，送達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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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遴選結果公告：111年 7月 18日下午 10時前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

（http://www.ptc.edu.tw/)。 

十、 參加校長遴選者，不得有請託關說之情事，違反者，喪失參加該次遴選

資格；已經遴選會審議通過者，由本府撤銷該決議，並重新辦理遴選。 

十一、 防疫須知： 

(一) 新冠肺炎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被限制不得外

出者，不得應試。 

(二) 應試人員於應試時應自主佩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於應試前)。如

是日突有發燒(額溫槍量測，額溫≧37.5°C 時，再以耳溫槍量測確

認體溫，耳溫≧38°C為發燒)，不得應試。 

(三) 本遴選不辦理任何形式之補考。 

(四) 本防疫措施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發布疫情訊息及屏東縣

政府防疫政策修正之。 

十二、 聯絡電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8-7320415#3611。 

十三、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將隨時補充修正並公布於本府教育處網站。 

十四、 作業程序表（時間、地點若有異動，另行通知） 
預定日程 工作項目 備註 

111.6.29(二)起   
公告「屏東縣 111學年度縣立高級

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簡章」 
 

111.7.4(一)至 

111.7.5(二) 
受理報名 

時間: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地點:縣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111.7.9(六) 筆試、口試 

時間:上午 10時至 12時筆試、下午

2時起口試 

地點:本縣忠孝國小(屏東市建豐路

204號) 

111.7.12(一) 公布參加各校面談人員名單 下午 10時前公告 

111.7.13(三)至      

111.7.14(四) 
校長候選人座談會 各出缺學校 

111.7.18(一) 

遴選面談 
時間:上午 9時起 

地點:縣府南棟 302會議室 

公布出缺學校新任校長名單 
下午 10 時前公告，縣府核定後始具

任用資格 

 

http://www.ptc.edu.tw/

